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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各仲裁机构凡已表示有意参与工作组当前拟订关于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

约的仲裁的透明度法律标准的工作的，均已就工作组正在拟订的贸易法委员会

透明度规则适用于本机构仲裁规则所管理的仲裁案件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问题提

供了意见（A/CN.9/736，第 28 段之下）。下文转载从各仲裁机构收到的意见（另

见 A/CN.9/WG.II/WP.169/Add.1，第 35 段）。 
 

二. 各仲裁机构的意见 
 

A. 常设仲裁法院（常设仲裁院） 
 

副秘书长的答复 
日期：2012 年 1 月 11 日 

 
目前，当事人可以在常设仲裁法院（“常设仲裁院”）的各套仲裁规则当中作出

选择：《常设仲裁法院两国之间争议仲裁任择规则》、《常设仲裁法院其中仅有一

方为国家的双方之间争议仲裁任择规则》、《常设仲裁法院涉及国际组织和国家

仲裁任择规则》、《常设仲裁法院国际组织与私人当事方之间仲裁任择仲裁规

则》、《常设仲裁法院涉及自然资源和环境争议仲裁任择规则》、《常设仲裁法院

涉及外层空间活动争议仲裁任择规则》。 

我们的初步审查表明，常设仲裁院的上述各套规则基于 1976 年或 2010 年的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与正在拟订的透明度规则并行不悖。1如果透明度

规则草案今后作出修订，常设仲裁院保留对其答复作出修改或补充的权利。 
 

B.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解决投资争端中心） 
  

秘书长的答复 
日期：2012 年 1 月 18 日 

 
1.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解决投资争端中心）谨就《解决投资争端中心仲

裁规则》与 A/CN.9/WG.II/WP.169 和 A/CN.9/WG.II/WP.169/Add.1 号文件目前所

载透明度规则草案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提供意见如下。 

2. 本中心在某些情况下管理受《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管辖的仲裁程序，

如涉及《北美自贸协定》和各种双边投资条约的程序。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在

A/CN.9/WG.II/WP.169/Add.1 号文件第 13 至 34 段中提出的意见将适用于本中心

管理的贸易法委员会案件。因此，委员会通过的任何透明度规定都可以在由本

__________________ 

 1 在此之前，根据常设仲裁院的规则，仲裁当事方同意极为广泛的披露要求，例如，在根

据《常设仲裁法院其中仅有一方为国家的双方之间争议仲裁任择规则》进行的 Abyei 仲
裁（常设仲裁院，案号 2008-5）中，双方当事人同意公布口头和书面抗辩以及最后裁

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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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管理的贸易法委员会案件中适用。 

3. 根据本中心的公约，本中心为缔约国与其他缔约国国民之间解决投资争端

的调解和仲裁提供便利。本中心行政理事会还通过了《补充便利规则》（《补充

规则》），授权本中心秘书处管理本中心公约范围之外的程序，例如，一方当事

人不是缔约国或不是缔约国的国民（如加拿大或墨西哥），或者程序的当事双方

至少有一方是缔约国或缔约国国民，以解决并非直接产生于投资的争端，条件

是基本交易不是普通商业交易。 

4. 关于贸易法委员会透明度规则草案与本中心的公约和《仲裁规则》之间的

相互影响，首先必须假设贸易法委员会的规则可以在解决投资争端中心的仲裁

程序中适用。就工作组迄今为止的讨论情况来看，同时考虑到尚未就规则的适

用范围进行讨论，本中心目前无法提供进一步看法。 
 

C. 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院） 
 

总干事的答复 

日期：2012 年 1 月 20 日 
 

导言 
 
仲裁院收到的请求是，如果把仲裁院的规则、惯例和程序同贸易法委员会投资

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的仲裁的透明度拟议规则放在一起适用，两者之间会有什

么相互影响。 

以下评论只涉及仲裁院担任管理机构或者担任指定的“存储处”/登记处所涉及

的实际事项，并不延及当事人以及仲裁庭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凡提及“仲裁院”之处可以指仲裁院秘书处和/或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法院。但

是，仲裁法院是适用仲裁院通过的仲裁管理规则、惯例和程序的最后权威机

构，不论是由秘书处代表仲裁法院适用，还是由仲裁法院院长、副院长或各庭

亲自以仲裁法院的名义适用。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透明度规则 
 
第 1 条草案. 适用范围 
 
第 1 款：按目前的措词，[A/CN.9/WG.II/WP.169 号文件第 8 段所载第 1 条第 1 款

的]备选案文 2 变式 1 是可以在不属于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管辖的仲裁程序中

适用透明度规则的唯一一种版本。 

第 2 款：注意到透明度规则的强制性。 

第 3-5 款：注意到在发生冲突时透明度规则优先于所适用的仲裁规则。仲裁院与

解决投资争端中心、常设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和国际商会都确

认，原则上说，透明度规则与仲裁院的仲裁规则一起适用不会造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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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透明规则草案的演进，仲裁院的立场有可能发生变化。 
 
第 2 条草案. 在仲裁程序启动时公布信息 
 
根据仲裁院仲裁规则第 30.1 条，除非当事人以书面方式明确作出相反约定，作

为一般原则，当事人保证对程序中为仲裁目的而生成和制作的所有材料保密。

当事人以书面方式通过透明度规则，将构成其对此种材料无需保密的约定。 

假如要求仲裁院为透明度规则之目的而担任登记处，仲裁将使用专用服务器建

立一个专门网站，网站的运作和维持将同仲裁院自己的网站分开，以确保更高

效率和便于操作和进入；同时，在适用仲裁院仲裁规则第 30 条的保密规定的情

况下保障仲裁院正在进行的其他仲裁的保密性。 
 
第 3 条草案. 文件的公布 
 
见上文有关第 2 条的评论。 

注意到第 8 条就公布文件规定的例外情形，因为根据第 3.4 条，仲裁庭有责任确

保不予公布的文件不提供给登记处或者应经过适当检禁。 

假如仲裁机构不仅担任登记处，而且还根据本机构的规则在参照透明度规则的

情况下管理程序，该机构本身有可能收到不予公布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其

仲裁庭理应向该机构说明这些文件中哪些应当免于公共记录，哪些应当进行检

禁。 
 
第 4 条草案. 仲裁裁决书的公布 
 
如上所述，就仲裁院仲裁规则第 30.1 条而言，如果通过透明度规则，将构成不

对裁决书保密的书面约定。 

还如上所述，假如某一仲裁机构不仅担任登记处，而且还根据本机构规则管理

仲裁程序，该机构会私下知悉未经检禁的裁决，而向公众公布的裁决则只是经

过检禁的版本（如果适用）。 

我注意到，在第 2、3 和 4 条中，关于登记处向公众提供材料的义务，使用了

“迅速”和“及时”二词。如果能够就这两个词做何解释提供指导，将有所帮

助。 
 
第 5 条草案. 第三人提交材料 
 
虽然仲裁院规则中没有关于法庭之友介入的规定，但这并不妨碍当事人作出明

确约定，允许法庭之友根据该条规定的程序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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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草案. 非争议方投资条约缔约方提交材料 
 
我注意到，工作组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接受或拒绝非争议方条约缔约

方提交的材料，仲裁庭是否享有裁量权。同样，还有一个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是，非争议方当事人是否有权不仅对条约解释事项提交材料，而且有权对法律

问题或事实问题或者对争议范围内各种事项提交材料。然而，这些事项所影响

的似乎是当事人和仲裁庭，对管理机构或登记处似乎没有影响。 

但注意到一点，根据透明度规则第 5 和第 6 条提交的文件需根据第 3 条提供给

公众。 
 
第 7 条草案. 审理 
 
仲裁院的仲裁规则第 19.4 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书面约定，或者仲裁庭另有

指示，否则所有会议和审理均不公开举行。如果通过透明度规则，将构成不公

开举行审理的书面约定。 

关于一般的实际安排，按照第 7.3 条，如果根据仲裁院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

裁院秘书处可以应仲裁庭的请求作出该条提及的实际安排。 
 
第 8 条草案. 透明度的例外情形 
 
哪些信息不提供给公众或非争议方当事人，这个问题应由仲裁庭和当事人决

定。但至关重要的是，为确保管理人和（或）登记处不向公众提供此种材料而

设计的机制必须行之有效，同时顾及登记处负有“迅速”或“及时”公布信息

的义务。 
 

D. 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开罗仲裁中心） 
 

主任的答复 

日期：2012 年 1 月 20 日 
一. 一般说明 
 
自成立以来，开罗仲裁中心在作出轻微修改后通过了 1976 年《贸易法委员会仲

裁规则》（《贸易法委员会规则》）。本中心先后于 1998 年、2000 年、2002 年和

2007 年对其《仲裁规则》作了修正，以确保这些规则继续符合用户的需要，同

时反映出国际机构仲裁领域的最佳做法。 

现行《开罗仲裁中心仲裁规则》（“规则”）是 2011 年 3 月开始执行的。规则依

据的是 2010 年修订的新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所作轻微修

改主要是考虑到该中心作为仲裁机构和指定机构的作用。 

规则同样适用于商事和投资仲裁程序。 

规则第 40条作为一般原则对保密性作了规定，但当事人可以协议偏离这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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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明度条约和《贸易法委员会规则》相对于本中心的规则 
 
本节提供我们对 A/CN.9/WG.II/WP.169/Add.1 号文件第 13 至 34 段论及的透明度

条约与《贸易法委员会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评论，这一点对本中心的规则

也适用。为便于参考，我们将按上述文件的同样论述顺序进行评论。 
 
a. 修改 
 
仲裁裁决书的公布 
A/CN.9/WG.II/WP.169/Add.1：第 16 段。 
《开罗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的有关条款：第 40 条，第 1 和第 3 款。 
对本中心规则的影响与对《贸易法委员会规则》的影响是否一样？一样。 
评论：第 40 条对保密性作出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不适用。 
 
审理 
A/CN.9/WG.II/WP.169/Add.1 中的案文：第 17 段。 
《开罗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的有关条款：第 28 条，第 3 款。 
对本中心规则的影响与对《贸易法委员会规则》的影响是否一样？一样。 
评论：本中心规则中有同样条款。 
 
b. 补充 
 
适用范围——透明度规则第 1 条 
A/CN.9/WG.II/WP.169/Add.1 中的案文：第 19-23 段。 
《开罗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中的有关条款：第 1 条，第 2 款。 
评论：本中心规则第 1 条第 2 款规定，规则的适用版本应当是仲裁程序开始之

日业已生效的规则，除非另有约定。 

因此，本中心的规则将适用于 2011 年 3 月之后发生的争议，即使投资条约是在

上述日期之前签订的。但这一点只在下述情况下适用：透明度条约最后文本所

包括的变式规定，规则与《贸易法委员会规则》不同仍可适用透明度条约。 
 
透明度规则第 1 条第(3)款 
A/CN.9/WG.II/WP.169/Add.1 中的案文：第 24 段。 
《开罗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中的有关条款：第 17 条，第 1 款。 
对本中心规则的影响与对《贸易法委员会规则》的影响是否一样？一样。 
评论：本中心规则载有同样条款，因此，与对《贸易法委员会规则》的影响是

一样的。 
 
仲裁程序的启动——透明度规则第 2 条 
A/CN.9/WG.II/WP.169/Add.1 中的案文：第 25 段。 
《开罗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的有关条款：第 4 条  
评论：第 4 条规定，所有文件均应提交给本中心，这包括本中心担任登记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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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并且/或者将向本中心提供副本，转发给有关登记处，如果该中心有义务

这样做的话。 
 
文件的公布——透明度规则第 3 条 
A/CN.9/WG.II/WP.169/Add.1 中的案文：第 26 段。 
评论：作为管理案件的仲裁机构，所有文件均应通过本中心发送。 
 
第三人提交材料——透明度规则第 5 条；  
非争议方条约缔约方提交材料——透明度规则第 6 条 
A/CN.9/WG.II/WP.169/Add.1 中的案文：第 27-28 段。 
对本中心规则的影响与对《贸易法委员会规则》的影响是否一样？一样。 
评论：本中心也未对非争议方当事人提交材料作出规定。因此，与对《贸易法

委员会规则》的影响是一样的。 
 

  c. 无影响 
 

透明度的例外情形——透明度规则第 8 条 
A/CN.9/WG.II/WP.169/Add.1 中的案文：第 29-30 段。 
《开罗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的有关条款：第 40 条。  
对本中心规则的影响与对《贸易法委员会规则》的影响是否一样？不一样。 
评论：关于保密的第 40 条还规定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整个过程保密。

因此，条约第 8 条 应对本中心的规则具有“修改”作用，不同于对《贸易法委

员会规则》没有影响的情形。 
 
已公布信息存储处——透明度规则第 9 条，以及指定机构 
A/CN.9/WG.II/WP.169/Add.1 中的案文：第 31-33 段。 
评论：这些职能已由本中心作为仲裁机构行使，但公布文件是例外。假如由开

罗仲裁中心以外的机构担任登记处，则应相应修改关于开罗仲裁中心担任指定

机构的条款。 
 
费用分担 
A/CN.9/WG.II/WP.169/Add.1 中的案文：第 34 段。 
《开罗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的有关条款：第 46 条。 
 对本中心规则的影响与对《贸易法委员会规则》的影响是否一样？一样。 
评论：尽管本中心的规则和《贸易法委员会规则》在仲裁费用的问题上有不同

规定，但这两套规则原则上都要求败诉方承担费用。本中心规则第五章对仲裁

费用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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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条约与本中心规则的关系——与《贸易法委员会规则》的关系中不存在的 
 可能性 
 
如上所述，本中心规则载有关于保密的条款，而《贸易法委员会规则》中没有

这样的条款。不过，仲裁当事方可以协议偏离这一规则。因此，在这方面，条

约应会对本中心的规则产生修改作用。 

《开罗仲裁中心规则》不同于《贸易法委员会规则》，可以适用于机构仲裁，本

中心的这一作用也反映在其规则中，如果条约能够对规范机构的程序管理作用

与登记处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规定，则本中心发挥的这一作用或许有利于其担

任登记处，不过这取决于登记处的具体职能。 
 

E.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 

 

秘书长的答复 

日期：2012 年 1 月 23 日 
 
我们审议了仲裁工作组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A/CN.9/736）、透明度规则草

案（A/CN.9/WG.II/WP.169）、关于《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与透明度规则草案

之间相互关系的评论（A/CN.9/WG.II/WP.169/Add.1，第 13 至 34 段）和贵方在

2011 年 12 月 14 日信函中提出的问题。 

下文所述是对《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则》与透明度规则草案之间可能的

相互影响的初步评价。 

总之，如果适用透明度规则草案的话，本机构看不出透明度规则草案会对根据

本机构规则进行的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的仲裁造成任何问题。 

为明确起见，本机构希望强调指出，下文所述不应视为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

构主张实行某项透明度标准。目的是概述《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则》如

何与透明度规则草案一起适用。本机构认识到透明度规则尚未最后审定，因

此，提请注意本答复尚需根据该规则的最后文本作出任何必要调整。 

本文概述在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的仲裁中本机构规则与透明度规则草案之

间可能出现的相互影响。本机构规则同等适用于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的商

事仲裁程序。 

这些评论首先就本机构规则与透明度规则草案之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一些一般说

明。然后，按照秘书处关于透明度规则草案与《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相

互关系的说明（A/CN.9/WG.II/WP.169/Add.1，第 13 至 34 段）的格式，就规则

草案的各条规定对本机构规则有哪些修改或补充或者对本机构规则没有影响提

出具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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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则》与透明度规则草案 

 

按照第 1 条（适用范围）所说明的不同备选案文，都有可能适用透明度规则。

同时根据本机构规则和透明度规则草案进行仲裁，这种情形只会在透明度规则

草案第 1(1)条备选案文 2 变式 1 之下出现，理由很明显，备选案文 1 和备选案文

2 的变式 2 都提及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的仲裁。如果

要对根据本机构规则进行的仲裁适用透明度规则，则关于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

条约的争议的仲裁协议必须：㈠提及本机构规则，㈡纳入透明度规则。 

本机构规则包含多项可能因当事人协议而被修改的条款。本机构规则第 19(1)条
规定，“在不违反本《规则》以及当事人之间的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仲裁”。因此，当第 1(1)条备选案文 2 变式 1 中的透明

度规则构成当事人仲裁协议的一部分时，适用透明度规则草案不可能与本机构

规则发生冲突。 

在仲裁工作组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A/CN.9/736）中，秘书处指出，工作

组同意对透明度规则草案的措词作出修改，使用与 2010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仲裁规则》一致的术语（例如，见第 15、39、61 段）。在某些情况下，

透明度规则草案中使用的术语同本机构规则使用的术语是不一样的。举例来

说，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2 条提及“仲裁通知”，而本机构规则第 2 条则将此种文

件称为“仲裁请求”。作为对使用不同术语提出的一般评论，本机构预期，透明

度规则草案和本机构规则中使用不同术语不会影响这两套规则之间的相互关

系。 

虽然使用不同术语不可能影响到这两套规则的相互关系，但本机构希望强调指

出，在何时应被视为仲裁“启动”时间的问题上，本机构规则与透明度规则草

案似乎有所不同。根据本机构规则第 4 条，仲裁在本机构收到仲裁请求之日开

始。而在透明度规则草案标题为“在仲裁程序启动时公布信息”的第 2 条中，

无论是备选案文 1 还是备选案文 2 都没有提到仲裁机构的作用与确定“仲裁程

序启动”日有关。不过，本机构认识到，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2 条认为，“一俟被

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仲裁程序即告启动，这与 2010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仲裁规则》第 3(2)条的规定相似。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此种差别会有何影

响，但本机构希望特别指出这一不同之处。 

作为最后的一般评论，本机构注意到，透明度规则草案的若干条款要求仲裁庭

在执行规则时行使其自由裁量权（例如，见关于允许第三人提交材料的第 5 条

和关于透明度例外情形的第 8(7)条）。假如仲裁庭无法就酌处问题达成一致决

定，将适用本机构规则第 35 条解决这一问题。其第 35 条规定，仲裁庭由不止

一名仲裁员组成的，应以多数票作出决定，达不成多数的，应由首席仲裁员作

出决定。仲裁庭还可以决定，只有首席仲裁员享有作出程序性裁定的权力。 

本机构将按照秘书处关于透明度规则与《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相互关系的

说明（A/CN.9/WG.II/WP.169/Add.1，第 13 至 34 段）的格式，分三个层面具体

评论本机构规则与透明度规则草案的相互关系：(a)会对本机构规则有所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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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规则草案的规定；(b)会对本机构规则有所补充的透明度规则草案的规

定；(c)对本机构规则没有任何影响的透明度规则草案的规定。 
 
a. 对《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则》的规定的修改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3、第 4 和第 7 条以及第 9 条（备选案文 2，第 1 款）将构成

修改本机构规则缺省规定的当事人协议。 

文件的公布——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3 条，修改《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
则》第 46 条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3 条要求仲裁庭将文件发送给存储处公布。本机构规则第 46
条则要求仲裁庭对仲裁保密。本机构规则的保密规定须受当事人相反约定的限

制，通过透明度规则草案将构成修改本机构规则的规定的当事人协议。 

仲裁裁决书的公布——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4 条，修改《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
构规则》第 46 条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4 条要求仲裁庭将仲裁裁决书发给存储处。本机构规则第 46
条则要求仲裁庭对裁决保密。本机构规则的保密规定须受当事人协议的限制，

通过透明度规则草案将构成修改本机构规则的规定的当事人协议。 

审理——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7 条，修改《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则》 
第 27(3)条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7(1)条要求公开举行审理，除非仲裁庭经与当事人协商后另

有决定。本机构规则第 27(3)条规定不公开举行审理，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通

过透明度规则草案将构成修改本机构规则缺省规定的当事人协议，从而要求公

开举行审理。 

已公布信息存储处——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9 条（备选案文 2，第 1 款），修改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则》第 46 条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9 条（备选案文 2，第 1 款）要求管理仲裁程序的仲裁机构负

责根据该规则向公众提供信息。本机构规则第 46 条则要求本机构对仲裁以及裁

决保密，同时明文规定须受当事人相反约定的限制。通过透明度规则草案将构

成修改本机构规则缺省规定的当事人协议，从而要求本机构公布仲裁全过程中

的某些信息。 

关于上述说明，有一点要注意：如果一方当事人反对在组成仲裁庭之前适用透

明度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本机构将不愿意披露信息。 
 
b. 对《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则》的补充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1-8 条将补充本机构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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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第 1 条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1 条第(1)款（备选案文 2，变式 1）、第(2)款、第(4)款、第(5)
款，一般补充《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则》，特别是其中第 19(1)条 

根据本机构规则第 19(1)条，应根据当事人的协议进行仲裁。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1 条第(1)款（备选案文 2，变式 1）规定，当有关条约中有明确规定时将适用该

规则，透明度规则草案将成为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指示仲裁庭如何进行仲裁的

协议的一部分。因此，透明度规则草案将补充本机构的规则。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1(3)条，补充《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则》第 19 条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1(3)条要求仲裁庭对下述两方面的利益加以平衡：一方面是

对于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的仲裁和某些仲裁程序的透明度的公共利益，另

一方面是当事各方对于公平有效解决其争议的利益。本机构规则第 19 条要求仲

裁庭酌情行使其裁量权，同时确保仲裁公正、实际和快捷。透明度规则草案要

求仲裁庭在行使裁量权时考虑到对于透明度的公共利益，是对本机构规则的补

充。 

在仲裁程序启动时公布信息——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2 条，补充《斯德哥尔摩商
会仲裁机构规则》第 2 条和第 5 条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2 条规定了争议当事各方在收到仲裁通知时向存储处提供信

息的义务。这一义务是对本机构规则第 2 条和第 5 条关于争议当事各方在启动

程序时的义务的补充。 

文件的公布——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3 条，补充《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
则》第 18-34 条（“向仲裁庭提起程序”）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3 条要求仲裁庭将文件发送给存储处公布。此种义务未包括

在本机构规则第 18-34 条（“向仲裁庭提起程序”）中。因此，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3 条是对本机构规则这一规定的补充。 

仲裁裁决书的公布——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4 条，补充《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
构规则》36(4)条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4 条要求仲裁庭将仲裁裁决书发送给存储处。本机构规则第

36(4)条规定仲裁庭有义务将裁决书发送给当事人和本机构。如果（按照透明度

规则草案第 9 条（备选案文 2，第 1 款））本机构既是管理仲裁的机构又是存储

处，则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4 条对本机构规则中的发送要求没有影响，因为裁决

书已在本机构掌握之中。但是，在其他所有情形下，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4 条将

是对本机构规则第 36(4)条中的发送要求的补充，即要求仲裁庭将裁决书发送给

另一机构。 

第三人提交材料——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5 条，补充《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
规则》第 24 条和第 26 条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5 条允许仲裁庭经与争议当事各方协商后接受第三人提交的

材料。本机构规则未对第三人提交材料作出规定。本机构规则关于书面提交材



 

12 V.12-55032 
 

A/CN.9/WG.II/WP.173  

料的第 24 条和关于证据的第 26 条提及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一并将其作为当事

人，但没有明确提及第三人提交材料。 

迄今为止，在根据本机构规则进行的仲裁中——无论是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

约的仲裁还是其他仲裁，还没有第三人向仲裁庭成功提交材料或试图提交材料

的情况发生。 

本机构规则并没有对第三人提交材料加以禁止。根据本机构规则第 19(1)条，仲

裁庭享有广泛的裁量权，可“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仲裁”。透明度规则草案

第 5 条将是对本机构规则的补充。 

非争议方条约缔约方提交材料——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6 条，补充《斯德哥尔摩
商会仲裁机构规则》第 24 条和第 26 条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6 条要求或允许仲裁庭经与争议当事各方协商后邀请非争议

方条约缔约方就条约的解释以及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提交材料。本机构规则也

未就非争议方条约缔约方提交材料作出规定，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非争

议方条约缔约方在本机构管理的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的仲裁中向仲裁庭成

功提交材料或试图提交材料的情况。 

本机构规则第 19(1)条准予仲裁庭“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仲裁”的广泛裁量

权。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6 条将是对本机构规则的补充。 

透明度的例外情形——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8 条 

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8 条对透明度要求的例外情形作了规定，并对机密、敏感和

受保护信息以及仲裁过程完整性的保护措施作了界定。本机构规则没有类似规

定。因此，透明度规则草案第 8 条如果只适用于这些规则的执行，将是对本机

构规则的补充。 
 
c. 对《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机构规则》无影响 
 
本机构预期，透明度规则草案不会影响本机构规则第 43 条和附录三所确定的一

般计费框架。 

关于费用的补充评论 

本机构预期，由于存储处服务而产生的费用将由当事人承担，但本机构认识

到，与收费安排有关的主要问题尚未加以处理。因此，本机构无法在此阶段准

确预估这些费用对适用本机构规则有何影响。 

本机构规则第 43(5)条规定，仲裁庭应在考虑到案件结果以及其他相关情形的情

况下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分摊仲裁费用。根据本机构规则第 43(1)条，这些费用包

括仲裁庭的费用、本机构的行政费用以及仲裁庭和本机构的开支。如本机构规

则附录三第 4 条所解释，“开支”包括“仲裁员和本机构的任何合理开支”。 

本机构赞赏贸易法委员会提供这一机会促进其任务，并期待着继续与工作组进

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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